
兒童權利公約介紹~ 
禁止歧視、生存發展權 

 

            蔡雲卿 律師 



翻轉觀念 

 

   過去→兒童視為需要被保護或關注之客體。 

   現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兒童是權利
的主體! 

 



與兒少保護有關之法律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家庭暴力防治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民法親屬篇及家事事件法 

 兒童權利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案例一 

 兩造離婚後，未成年子女大華由女方監護，
之後女方重組家庭，新爸爸對大華視如己出，
大華也認同新爸爸就是自己爸爸，但上了小
學後，大華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自己的姓氏
和媽媽、爸爸都不一樣，同學對他的姓氏也
很好奇，甚至嘲笑他，他覺得非常難過。 



案例二 

 靜香與大雄生下未成年子女小夢後，就因為
疏於照顧小夢，情節嚴重，而由縣政府緊急
安置，之後靜香就向縣府表示無力照顧小夢，
希望可以出養，大雄雖極力反對，卻因自己
長期身心狀況不佳，無法工作，亦無力照顧
小夢，經評估兩人都無法照顧小夢，又無其
他親屬可照顧小夢。 



案例三 

 日本男子與菲律賓籍女性在日本於未婚狀態
生下子女，經日籍父親認領後，向日本法務
省申請取得國籍，法務省拒絕其申請，理由
是日本國籍法第3條第1項規定，並未容許生
父母未結婚之日本兒童取得日本國籍。本件
兒童提起訴訟，宣稱此種差別待遇係屬違憲，
並請求取得國籍。(摘自台灣照顧管理協會理
事長張淑慧之講義) 



兒童權利公約的核心價值 

 確立兒童的主體性 

 透過兒童權利公約，國際社會向兒童承諾會
盡最大力量保護兒童免於暴力傷害、保障其
表達意見的權利，並使每一位兒童皆有機會
發展其潛能並為將來的成年生活預做準備。 

 



兒童權利公約一般性原則 

 禁止歧視(第2條) 

 兒童最佳利益(第3條第1項) 

 生存及發展權(第6條) 

 兒童表示意見及其意見獲得考量之權利(第12
條) 



兒少之法律定義 

 
 國內法律對兒少之界定 

 兒童權利公約:兒童係指未滿18歲之人，但其
所適用之法律規定未滿18歲為成年者，不在
此限。 



兒童權利公約第2條第1項 

 締約國應尊重本公約所載列的權利，並確保
其管轄範圍內的每一兒童均享受此種權利，
不因兒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種族、膚
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
民族、族裔或社會出身、財產、傷殘、出生
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別。 



 1.歧視的禁止與公約各項權利的落實密不可
分。國家落實兒童不受歧視的措施，包括法
律修訂、資源適當的分配以及透過教育改變
人民的思維與觀感。 

 2.國家尊重及確保禁止歧視的義務：就國內
法進行檢視、加強宣導並透過人權教育降低
對特定族群的歧視、禁止歧視與兒童最佳利
益之落實應列為政府之優先工作。 

 3.每一兒童，包括難民兒童、移工之未成年
子女以及非依合法程序入境之兒童。 



兒童權利公約第2條第2項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
不受基於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的身
份、活動、所表達的觀點或信仰而加諸的一切形
式的歧視或懲罰。 

 →針對特別可能遭受歧視或處於弱勢之特殊族群
的兒童(如非法勞工之未成年子女、外國人未成
年子女、偏鄉兒童、街頭兒童、身障兒童)相關
法律是否符合禁止歧視原則?法律實際落實的層
面為何?是否針對本條權力提出或制定相關政策
法律?於落實本條規範有哪些特別阻礙?有何措施
克服該等阻礙?針對破除具歧視性之傳統習俗又
有何成效? 



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兒童表示意見 

 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
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
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慮。 

 第12條  

 1.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
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
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  

 2.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
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
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1.一項實質性權利：當一項決定(如行政或司
法判斷)涉及不同權益時，兒童有權獲得優先
考量。 

 2.一項基本的解釋性法律原則：若一項法律
條款可作出一種以上的解釋，則應選擇可最
有效實現兒童最大利益的解釋。 

 3.一項行事規則:在涉及兒童之政策或事件
中，任何正當性必須符合法律程序保障的前
提。 

 (兒童權利公約第14號意見書) 



判定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相關程序保障 

 1.兒童表示意見之權利 

 2.資料之蒐集及釐清 

 3.時間之掌握 

 4.專業人士之參與 

 5.代理人之協助 

 6.決策結果理由依據之說明 

 7.允許變更決定之機制 

 8.兒童權利影響評估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 



兒童權利公約第6條 

 1.締約國承認兒童有與生俱來之生命權。  

 2.締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及發
展。  

 



第6條之內涵 

 生存權為兒童權利之根本。 

 兒童發展權之延伸內涵: 

 第5條:父母之引導與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
兒童除需要父母的保護、關愛及理解外，同
時也應視為其自身關注事物及想法的「家庭、 
社區及社會的積極參與者」 

 第18條:父母責任與國家之協助→養育子女的
主要責任是父母，父母雙方所擔負是共同責
任，國家應採取適當措施協助父母，惟如父
母無法擔負前開責任時，國家應介入以確保
兒童的權利與需求能獲得保障。 



第6條之內涵 

 第23條第3項：國家應協助身心障礙兒童盡可
能充分地融入社會。 

 身心障礙兒童所需要之特別保護措施(兒權委
員會第9號一般性建議):少年司法、經濟剝削、
街頭兒童、性剝削、處於武裝衝突之兒童、
難民兒童及少數族群兒童。 

 第40條:兒童司法→兒童被指稱涉嫌觸法起，
包括調查、逮捕、審判前程序、開庭與宣判
等司法階段皆有本條之適用。 



第6條之內涵 

 第24條:兒童健康與醫療照顧→國家的作為義務
在於考量兒童遺傳與生理等風險因素，促使兒童
享有「最高可達水準之健康」 

 第27條:適於兒童之生活水準→不限於基本營養、
衣物及住所，應同時顧及兒童生理、心理、精神、
道德和社會發展之需求。 

 第28條：教育→依據兒權委員會第1號一般性建
議可知，教育不限於由學校提供的正式教育，而
是包括「可以促使兒童(不論是個別兒童或兒童
群體)發展其人格、 天賦、 能力以及在社會中擁
有完整與滿意生活的廣泛生命經歷與學習過程」。
兒童教育權不僅是兒童受教的議題，其實質內涵
亦為該權利之重點。 



第6條之內涵 

 第29條:教育之目的→在於兒童完整潛力之全面發展，
本條教育目標在於促進、支持及維護公約的核心價
值，即每個兒童固有的人性尊嚴，及其平等與不可
剝奪之權利。 

 第31條:兒童休息、休閒、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
之權利。 

 休息:在學業、工作或其他努力之外，兒童應有足夠
的身心放鬆與睡眠。 

 休閒:兒童從事遊戲或休閒的時間。 

 遊戲:由兒童自行展開、控制或組織的任何行為、活
動或過程。遊戲本身就是目的。 

 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兒童可透過文化與藝術來展現
其個人身份特質並對其自我存在賦予意涵。 

 



第6條之內涵 

 第39條:兒童被害人之康復與重返社會→本條要
求國家就遭受以下傷害之兒童被害人採取適當措
施，協助其身心康復並重返社會: 

 任何形式的疏忽、剝削或虐待。 
 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之待遇或處罰。 

 遭遇武裝衝突的兒童。 
 由兒權委員會之總結意見可知，本條應與第37條

(不受殘忍之待遇等) 、第40條(兒童司法)併同檢
視。此外，本條亦涵蓋難民兒童、兒童勞工與被
強迫勞動之兒童、涉及毒品販運與濫用之兒童、
遭受家庭衝突之兒童、遭買賣販運之兒童、涉入
司法之兒童。 



有關第6條之實踐，尚應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嬰幼兒出生率之降低 

 少年自殺等影響兒童生存與發展之問題採取
之預防措施 

 統計數字是否確實 

 墮胎率是否有確實統計 

 墮胎法規是否符合禁止歧視原則 

 少年未婚懷孕之比率是否有確實統計? 

 為降低該比率所執行之方案成效如何? 

 (以上參考台灣展翅協會兒少人權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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